
盈江县2016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执法

监督检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有效遏制违法用地、违法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行为，持续加强对土地矿产开发利用情况的全面监管，进一步规范我县国土资源管理秩序，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展2016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文件的通知》（云国土资〔2017〕1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主要任务

　　通过开展卫片执法，全面查处整改国土资源违法行为，维护国土资源管理秩序；监督检查国土资源监管责任落实情况，评估国土资源管理秩序状况；检验国土资源日常执法监管情况，推动执法方式向“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转变，进一步提升国土资源管理水平，规范土地矿产资源管理秩序。

　　二、检查对象
　  （一）国土资源部下发的2016年度土地变更调查遥感监测图斑经合法性判定后，涉及违法用地的图斑；

（二）国土资源部下发的2016年度矿产疑似违法图斑。

　　三、组织领导

　　全县2016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开展，县政府成立盈江县2016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人员组成如下：

　　组   长：黄永权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孟永政  县国土资源局局长 

成   员：蒋晓勇  县法制办主任、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张  蓉  县发展和改革局总支副书记

            赵宗伟  县公安局副局长

            孙钦宗   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王宇伟  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副局长

            董维成  县农业局副局长

杨必磊  县林业局副局长

左显全  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周洪邦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  徽  县国土资源局办公室主任
王  德  县国土资源局法规股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国土资源局，办公室主任由孟永政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孙钦宗、李薇、王德同志兼任。

　　县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领导小组负责对各乡镇查处和整改情况的指导、督查、验收、约谈和问责工作。县国土资源局负责组织实施全县区域内的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负责卫片图斑核查、数据统计、案件查处、督查整改等具体工作。

　　四、时间安排
　　（一）2017年1月下旬，安排部署全县2016年度卫片执法工作。

　　（二）2017年2月25日前，对2016年度土地变更调查遥感监测变化图斑中涉及的违法用地和国土资源部下发的矿产疑似违法图斑，坚持边核查边整改的原则，完成图斑外业核查、内业审核、案卷组卷、成果归档，将图斑信息录入卫片检查信息系统，并向州国土资源局上报初步核查数据。

　　（三）2017年5月20日前，完成案件的查处整改落实工作，完成数据审核，并通过卫片检查信息系统上报土地矿产卫片数据成果至州国土资源局；县人民政府将卫片检查工作报告上报州人民政府。

　 （四）2017年5月25日前，完成本辖区约谈工作，启动问责。按照工作需要，县国土资源局随机开展联合督导检查工作。

　　五、方法步骤
　　（一）坚持土地矿产卫片执法与土地变更调查工作协同推进。由县国土资源局牵头负责，核实本辖区的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在2016年度土地变更调查阶段，完成对遥感监测图斑的合法性判定工作，对涉及的违法用地，要立即组织查处，并填报相应的查处结果。由上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结合土地变更调查抽查、评价，完成对土地遥感监测图斑合法性判定及真实性、准确性评估工作。截至2016年12月31日，对2016年度国土资源部下发遥感监测图斑涉及的违法用地、违法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行为，均纳入2016年度卫片执法查处整改范围，并通过卫片检查信息系统上报。对违法用地所涉及的图斑，按土地变更调查工作的要求进行变更。在卫片执法中已经整改恢复土地原貌的，纳入下一年度遥感监测范围持续监管，其中已经变更为新增建设用地的，要在下一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时退回原地类。其他遥感监测图斑，不再在卫片检查信息系统中填报。

　　（二）坚持土地矿产卫片执法与土地例行督察工作相衔接。国家土地督察成都局例行督察各县市，在向州国土资源局上报土地卫片执法结果时，相关数据必须以国家土地督察成都局审核为准。土地卫片执法的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及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按照全国土地卫片执法统一的政策标准认定和统计。在工作过程中，要主动与上级部门对接联系，全面完成土地例行督查的相关要求。

　　六、工作要求
　 （一）落实工作任务

　　1.县政府承担整改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人员、机构和经费，组织做好卫片检查工作；并对查、报数据真实性、准确性负直接责任。

　　2.县国土资源局要认真履行职责，按照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原则，扎实组织开展工作，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卫片执法各项任务。对2016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成果负责，涉及遥感监测图斑分割、合并的，要按要求填报地块所涉及的遥感监测图斑编号，详细注明地块四至，并对规划符合性进行认定；及时提供相关审批卷宗材料，对用地合法性和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认定；要加强对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并填报相关核查结果。

　　（二）严格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1.要把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整改成果作为衡量卫片执法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准。对卫片执法中发现的违法问题要态度坚决、行动迅速，该没收的必须没收、该拆除复耕的必须拆除复耕、该罚款的必须罚款、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必须申请、该向纪检监察机关提出处分建议的必须提出建议、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移送，实事求是、客观真实、严肃认真的做好整改查处工作。对上级国土资源部门挂牌督办案件必须立案，按规定要求上报查处进度和处理意见，按规定时限查处到位；对重点督办、交办案件要迅速组织力量，严格依法查处；要筛选直接查处一批违法占地面积大、社会影响恶劣的案件，依法依规查处到位，并及时向社会曝光一批典型案件。

　　2.县国土资源局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等规定，认真履职尽责，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对涉及的违法用地、违法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行为的查处情况，必须纳入违法案件查处台账和年度违法数据统计；日常执法工作中已经查处但尚未结案的，要依法依规继续推进。由各乡镇或其他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查处整改的违法行为，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在职责范围内予以配合。对于制止无效、查处无法实施的违法行为和案件，在履行发现、制止和查处职责的前提下，要按照《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对违反国土资源管理法律法规行为报告工作的意见》(国土资厅发〔2010〕58号)要求，进行专项报告。

　　3.严格落实共同责任机制的要求，形成合力，尽快消除违法行为。县国土资源局要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7〕71号)、《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等规定和《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要求，对于制止无效、查处无法实施的违法行为和案件，可以根据情况将涉嫌违法的事实及制止违法行为的情况抄告发展和改革局、公安局、财政局、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环保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云南电网公司德宏盈江供电局等相关部门，提请相关部门按照共同责任机制的要求履行部门职责，采取措施共同制止违法行为；必要时，可以将有关情况向社会通报。对于涉嫌犯罪的违法案件，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土资源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的若干意见》（国土资发〔2008〕203号）、《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在查处国土资源违法犯罪工作中加强协作配合的若干意见》（国土资发〔2008〕204号）等要求移送公安局、检察机关，严厉打击各类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有效解决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问题。

　　（三）严格落实责任，及时启动约谈问责

　　1.依法依规开展约谈问责，对违法用地、违法勘查开采矿产资源严重的乡镇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及有关人员，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县级警示或实施问责，特别是对纵容、包庇和放任国土资源违法行为严重的乡镇主要负责人，严肃问责。利用卫星遥感监测成果等手段，强化对被约谈、问责地区的重点监管措施；建立健全对被约谈、问责地区的后续督导检查、验收评估等工作制度，督促其将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整改落实到位。

　　2.确保查处整改到位，落实约谈问责工作要求。在确定约谈问责对象时，按照国土资源部的要求，对违法数量较大、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达到15%以上的乡镇，但在向州国土资源局上报卫片执法结果前，通过主动采取有效措施，查处整改落实到位，已经消除违法状态，没有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可不纳入约谈范围；在州国土资源局完成验收，向省国土资源厅上报检查结果前，已经消除违法状态，没有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可不纳入问责范围。

　　（四）建立健全日常执法奖惩机制
　　1.国土资源部门要加强日常执法与卫片执法的分析评估，促进强化日常执法监管措施。要转变工作思路，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变被动为主动，切实夯实基础工作，强化动态巡查，完善执法台账，落实案件报告责任，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加强日常监管，不断提高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水平。

　　2.建立健全日常执法工作成效与年度卫片执法结果挂钩的奖惩机制。对日常执法工作到位、卫片执法工作成效明显的乡镇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和奖励；对日常执法工作履职不到位，情况比较突出的，要予以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要倒查责任，严肃处理。

　　七、按时上报成果
（一）2017年5月25日前，县土地矿产卫片执法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将2016年度卫片执法工作实施方案等材料报州国土资源局备案。

　　（二）开展约谈问责的，在约谈问责后3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约谈问责地区及确定原则、标准，书面文件等)上报州国土资源局。

　　（三）县国土资源局每月22日前向州国土资源局报送卫片执法工作进展情况(月报)，具体反映本县工作进度、好做法、好经验、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措施建议。遇到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可即时向州国土资源局专门报告(专报)。月报经主管领导审核同意后，以电子件上报。专报经主管领导审核同意后，书面正式上报。

　　（四）2017年5月25日前，卫片执法的各类具体数据成果通过卫片执法检查信息系统向州国土资源局上报卫片执法检查结果(军用土地除外)，同时报送工作报告及有关统计汇总表格（表格具体样式以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信息系统为准），以纸质和电子件形式上报州国土资源局(纸质报告及相关附表一式两份，电子件发至邮箱)。工作报告应包括本县卫片检查工作组织开展情况、国土资源违法形势分析、存在的突出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卫片检查反映出的违法问题与日常执法中发现、制止、报告、查处情况的比对结果及相关分析等。报告中的数据汇总结果必须与卫片执法检查信息系统的最终数据汇总结果保持一致。《军用土地登记表》以机要件单独上报。纸质报告及相关附表一式两份，需填报人和审核人签名，报县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并加盖政府公章后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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